[bookmark: _GoBack]「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執行紀錄」簽核程序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說明：
一、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簽核程序
交易員、複核人員、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說明：
一、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基金經理人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簽核程序
交易員、基金經理人、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一、依據103.05.28金管證投字第10300193873號函，金管會為確保「基金經理人投資決策，應與交易員之下單程續應明顯區隔，並確保交易員之獨立運作及避免基金經理人個人決定下單時點之情事」，已將證信基金投資(交易)執行紀錄之簽核程序由「交易員、基金經理人、權責主管」調整為「交易員、複核人員、權責主管」。
二、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所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相關內控作業可趨一致性，建請修改「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執行紀錄」之簽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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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公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執行紀錄
                                                      年   月   日
	代碼
	交易/投資標的名稱
	契約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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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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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邏輯名稱(分析基礎及根據)
	買
	賣
	單位
(含數量)
	價
格
	買
	賣
	單位
(含數量)
	價
格
	

	
	
	
	
	
	
	
	
	
	
	
	
	  

	差異原因說明例如：
1、當日市價未符合指示價
2、指示價內之市場成交量不足
3、其他（請註明，如為量化交易，請彙整註記實際執行結果與原應執行之策略/邏輯發生差異之原因）


說明：
1、 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所列」欄內容僅需註記策略/邏輯、單位。
三、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基金經理人               交易員
                                   複核人員
